附件：
集中实习三方协议（参考模板）
甲方：齐鲁工业大学
乙方（实习单位）：  
丙方（实习学生）：（附表列出学生名单）  
为规范实习管理、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保证学生的实习顺利进行，在平等自愿的原则基础上，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协议。条款如下： 
一、实习期限、岗位及内容 
1．三方同意甲方实习学生          专业         人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在乙方进行为期                   月（天）的实习。 
2．乙方将安排甲方的实习学生按专业相近岗位进行实习。 
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本协议各方在此同意和确认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下：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
（1）甲方根据丙方在乙方的实习内容和表现，参考乙方提供的实习鉴定和评价，评定丙方实习考核成绩。
（2）有权在不影响乙方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对丙方进行指导和管理。
2.甲方的义务
（1）向乙方提供实习学生相关信息，对丙方在乙方的实习给予充分配合，做好实习学生实习前的动员与培训工作、实习中的联络协调工作、实习后的考核和其它工作。 
（2）对丙方实习期间的行为予以监督和管理，以确保丙方遵守本协议及乙方的规章制度。 
（3）除因乙方工作原因导致实习学生伤病外，其他医疗费用按学校相关规定和投保条例处理。
（4）协助乙方做好实习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指导工作，同乙方共同处理丙方在实习期间发生的各种纠纷、突发事件及其它安全事故。 
（5）在丙方实习期间发生人身意外事故时，协助丙方和丙方亲属获得相关的赔偿。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的权利
（1）可以根据其需要和甲方实习学生的工作能力在实习范围内对实习内容和岗位进行安排和适当调整。 
（2）参照本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对丙方进行管理。 
（3）在实习期内根据丙方的表现，经和甲方友好协商后，乙方有权决定是否提前终止对丙方提供的实习机会；如丙方出现下述情形之一：①不能胜任工作或不服从乙方工作安排；②违反国家法律或乙方相关管理规章制度，对乙方人员造成伤害或造成财产损失的，乙方可视具体情况终止实习协议，情节严重的可要求甲方对丙方予以纪律处分等处理。乙方认为情节特别严重有必要公安机关介入时，可在与甲方协商的前提下向公安机关报案。 
（4）有权要求丙方严格遵守乙方的保密纪律，如丙方违反乙方相关规定，乙方有权向甲方通报丙方违纪行为。 
（5）丙方在实习期间由于违法违纪所造成的个人和他人伤害，所造成的损失由丙方自己负责，乙方不承担责任。 
2.乙方的义务 
（1）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时间为丙方提供实习岗位、合理安排实习内容。所安排的岗位和内容应与丙方所学专业基本一致或相近。 
（2）提供丙方实习工作中所必需的资料和工作条件，负责丙方在实习期间工作内容的安排；为甲方对丙方进行指导或管理提供方便，向甲方提供丙方的真实表现等信息。 
（3）加强对实习学生上岗前安全防护知识、岗位操作规程的培训，预防发生伤亡事故；为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在丙方实习期间，如发生工伤事故，由乙方参照在职员工工伤处理办法处理，甲方负责配合做好学生、家长等各方工作。不得安排超越丙方年龄体力和专业知识以及承受能力的工作，以预防危险事故的发生。丙方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若需丙方加班，需征得丙方同意。
（4）在丙方实习期间，配合甲方做好学生的管理工作，并选派有经验的中高级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指导丙方实习；在丙方实习结束时根据实习情况对丙方做出实习鉴定和评价。 
（5）不得无故提前终止丙方的实习。因各种原因由乙方提出提前终止实习的，乙方应向其他两方说明具体的、合理的原因和理由。 
（三）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丙方的权利 
（1）有权在协议规定的实习时间内按照甲方安排参加实习。 
（2）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在实习期间如发生工伤事故时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3）如果乙方安排的工作内容违法或有损丙方身心健康，丙方有权终止当前工作，但需在事前向甲、乙方报告。 
（4）本协议存续期间，丙方如需提前结束实习，需提前3-5天向甲、乙方说明原因，经三方协商一致后终止实习协议，并做好工作交接。 
2.丙方的义务 
（1）在实习期间应认真做好岗位的本职工作，尊敬老师，刻苦锻炼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按照学校、学部（学院）实习的相关要求，认真完成实习任务。 
（2）遵守乙方的有关工作时间、休假制度、考勤制度、行为准则、保密制度及任何其它乙方要求丙方遵守的规定。 
（3）按时、按质完成实习期间乙方交付的任务和工作，及时向指导老师汇报实习工作情况。 
（4）遵守乙方的操作规程，丙方如因个人原因损坏乙方的设施设备，由丙方本人按有关规定赔偿。 
（5）遵守学校和学部（学院）关于实习的相应管理规定和要求，与甲方保持联系，按照实习的教学要求认真做好实习相关工作；按规定保持与校内指导老师的联系，汇报实习情况，并接受实习单位和学部（学院）实习考核。 
（6）在实习期间，因工作致伤、致残、致死按国家劳动法（或比对正式员工）有关规定处理，丙方在工作时间以外及住宿区以外发生的安全事故按责任认定的结果处理。
（7）丙方因各种原因需提前终止实习的，须及时返回学校，并根据甲方的教学安排参加相应的教学活动；实习结束后，丙方必须按照协议书规定的日期及甲方的规定返回学校。需要延长实习时间的，需经甲方同意。
（8）在签订本协议前，应该将此情况向丙方父母汇报并征得丙方父母同意。
三、保密约定
        协议三方都有义务为三方中的任何一方保守法律规定的相关秘密，尤其是要对乙方的经营管理和知识产权类信息进行保密，若有违反，依据相关法律处理。
四、协议的终止与解除 
1.协议期满自动终止。 
2.因以下原因本协议需提前终止时，均应提前3-5天通知其他两方协商解除协议。（1）在实习期间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乙方规章制度的。（2）在实习期间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害的。（3）依法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的。（4）丙方患病或非工伤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乙方另行安排的工作。（5）一方违反本协议，经三方协商后，仍未履行协议时，其他两方提出解除协议。（6）不能按专业实习的要求完成实习任务。 
3.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有关丙方义务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丙方成绩不及格、给予纪律处分等相应后果，由丙方负责。
四、其它 
1.其他未尽事宜由三方及时协商解决。 
2.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和补充本协议，变更和补充的协议及条款与本协议具有相同效力。 
3.本协议条款与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GoBack]4.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指定                     为本合同的经办人。 
五、协议的生效 
1.本协议一式三份，由甲方、乙方、丙方各执一份，经三方合法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协议生效后，对甲、乙、丙各方都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无故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否则一切后果由违约方负责。  



甲方（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所有参与本次实习学生）：                              年    月    日


